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問答集

序號 問題 回覆內容

1

如研究計畫已獲得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之追加經費，但執行期間學生畢業或休學

，剩餘的經費是否可以提供計畫內其他兼任人員?

1.本措施同意追加之費用，於核定清單登載有博士生姓名者，不得為其他用途。

2.依據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項規定略以，研究生如辦

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兼任人員。

3.若該生因故不再具全職博士生兼任人員之身分，不得再支領本措施增核之費用。

4.執行起日為113年8月1日(含)以後之計畫，已依申請書審查結果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動增

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每名每月新臺幣10,000元，不再限定博士生姓名。

2

申請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通過後追加之費用(每月1萬元)，係屬何種補助項目？ 1.補助對象為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約用之博士生兼任人員，爰

獲國科會同意增核本措施費用者，執行機構應於約用文件載明後核發，並建議註明核發費

用源自國科會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

2.依據上開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略以，學生兼任人員每月均應至少支給新臺幣6,000元。考

量本措施為本會額外增核之費用，爰博士生於獲本措施補助項目期間，每月均應至少支給

合計新臺幣16,000元。

3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的申請資格為何？ 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約用之博士生兼任人員，且未於其他公私

立機關(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留職停薪期間不在此限。

4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是否有限制名額？ 1.執行起日為113年7月31日(含)以前之計畫，本措施無限制名額，惟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機

構應視個別計畫規模與實際執行等需求約用相關人力，覈實提出申請，經本會審查，始同

意追加相關費用。

2.執行起日為113年8月1日(含)以後之計畫，已依申請書審查結果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動增

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並停止受理後續相關增核申請案。

3.本會保有逐年滾動檢討調整之權利。

5

博士生學籍係註冊於A校，但計畫之執行機構為B單位，可否申請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

核措施？

1.計畫執行起日為113年7月31日(含)以前者，凡個人身分符合全職博士生兼任人員之條件

，經計畫執行機構及主持人確認有參與計畫研究項目者，檢附博士生兼任人員核准約用之

相關資料影本，由主持人依規定於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申請。

2.計畫執行起日為113年8月1日(含)以後之計畫，已依申請書審查結果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

動增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經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確認博士生資格符合本措施相關規

定，完成相關約用程序後即得報支相關費用。

6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每月增核1萬元，若執行機構約用期間不足月，該月追加費

用如何計算？

任職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10,000元除以該月全月

之日數計算。按在職日數計算完畢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7
已有領取本會其他獎補助的博士生，是否能再申請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 1.已獲得本會各項獎補助之博士生，亦得申請或支領本措施費用。

2.獲得其他機關(構)獎補助之博士生，如無相關限制，亦得申請或支領本措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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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問答集

序號 問題 回覆內容

8

申請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應檢附文件為何？ 1.應檢附博士生兼任人員核准約用之相關資料影本，相關資料以能明確辨識計畫名稱或計

畫編號、計畫主持人姓名、執行機構約用期間、博士生約用期間月支研究津貼/工作酬

金、學生級別(須為博士生)等為原則。

2.依據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執行機構約用研究人力

時，應確實審核其資格並載明約用之類(級)別，依執行機構規定之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

之。爰申請本措施所需約用文件請洽執行機構相關單位釐清。

3.計畫執行起日為113年8月1日(含)以後之計畫，已依申請書審查結果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

動增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經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確認博士生資格符合本措施相關規

定，完成相關約用程序後即得報支相關費用。

9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補助項目，該如何認定可追溯之起始日？ 1.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機構應依博士生參與計畫之情形，覈實提出申請資料。

2.自113年7月15日起不再追溯，以申請當月起計。

10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補助項目中，何謂同一約用期間以補助一次為限？ 1.博士生如於同一段期間內參與2件以上國科會計畫並分別支領兼任人員費用，應以其中1

件計畫提出申請本增核措施。

2.博士生於不重疊之期間，分別參與不同之國科會計畫，如於112年8月1日起至112年12月

31日期間參與A計畫；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期間參與B計畫，則該2件計畫皆得提

出申請本增核措施。

11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補助項目中，同一件計畫內之同一位博士生，是否僅得提出

一份約用資料(於計畫期間內，檢附約用時間不重疊之2份約用資料)？

1.同一位博士生於同一計畫內，得檢附2份以上之約用資料，合併申請本增核措施。

2.計畫主持人於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提出線上申請時，該生月支研究津貼/工作酬金欄位

，以填報申請追加費用期間之第一個月月支費用為原則。如申請追加費用期間為113年1月

至113年7月，則填寫113年1月之酬金金額。

12

申請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相關費用時，可否一併申請給付約用研究人力費衍生之補充保險

費。

本措施相關申請案件經審查同意後，以增核每月1萬元，不另增核衍生之補充保費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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